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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1)258/08-09(09)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香港十分一會就《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的意見書（初稿） 
 

反對收緊《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 倡議廢除第三類別 
 

1. 成立於 1986 年，香港十分一會乃本地其中一個歷史最悠久的同志組織。

成立初期以爭取男男肛交非刑事化為運動主軸，及後建立會員制、出版

刊物、提供輔導熱線、籌辦同志基督徒小組等。二千年後改組，重新定

位為爭取性權的基進運動團體，曾參與以往三屆的立法會選舉工程，聯

同其他友好同志團體，出版《同志選舉手冊》，向同志社群及支持同志

平權的人士推介親同候選人，將同志及其他性／別議題帶進立法會。十

分一會近年亦積極介入事件，支援因為性而遭到打壓、邊緣和污名的人

士及團體，並對日益猖獗的保守宗教陣營及其他反挫力量作持續而有力

的對抗。另外，香港十分一會於今年與其他進步團體組成「色放」及

「還我本色」兩條陣線，高調地介入現時保守封閉的色情政治及漸趨收

緊的色情管制。 
2. 十分一會認為商務及經濟局發表的《齊享健康資訊：請參與「淫褻及不

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文件已經預設立場。檢討文件正標題為「齊享

健康資訊」，暗示色情本質上是不健康、有害而無益的。然而，色情品

在古今中外的文化裡都能找到，而且往往是男女老少滿足性慾、學習性

愛技巧、開發身體感覺的重要途徑。對很多人而言，獲取色情是整全的

性心理和性生理健康的重要環節。從一開始便把色情定義為「不健

康」、「毫無價值」的資訊，本身就是一種無知和文化偏見。 
3. 色情作為一種可以有利健康的資訊，受《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中有

關資訊自由和言論自由的保障，任何對色情資訊的製作、流通與獲取而

施加的限制，必需基於強而有力的科學實證而非文化偏見，更不可訴諸

個人的情感好惡。因此，色情管制不是一項道德議題，而是一項人權議

題。 
4. 政府早有傾向，所謂持開放立場只是說收緊力度的強弱大少未有定案。

整個檢討文件都假設收緊淫審制度是社會共識，並以引導性提問誤導巿

民，例如：「有社會人士認為，公眾應擁有向審裁處呈交物品以作評級

的權利」（19）、「社會人士有想法認為有需要收緊物品評級制度，亦

有意見指現行評級制度下的第 II 類（不雅）範圍太過廣泛」（28）、

「鑒於新媒體的出現，尤其是互聯網的漸及，公眾認為有必要訂立措施

保護青少年免受新媒體上的淫褻及不雅資訊所荼毒」（38）、「部份市

民希望執法部門能查找市面所有違反《條例》的物品，並對該些物品採

取報法行動」（56）、「有社會人士認為，我們應加倍注意電子遊戲、

電腦遊戲等日漸受青少年歡迎的新類型物品」（59）、「有社會人士認

為，提高《條例》的阻嚇作用非常重要」（64）、「社會人士認為，我

們需要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的工作，特別是對一些日漸受青少年歡迎的

新媒體，更應加強力度，以抗衡淫褻及不雅資訊的不良影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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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躲在虛構的「社會人士」背後，裝作中立持平，實質早有立場。 
5. 檢討文件內總共出現了 27 次「青少年」，並多番強調不雅及淫褻物品會

腐化和荼毒她／他們心智，但局方卻從未曾交代有力的證據。今次檢討

文件的出爐，應該是回應去年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風波及今年年初陳

冠希事件揭發出淫審制度的混亂無章，但局方把焦點放在保護「青少

年」免受色情荼毒之上，不只錯誤理解當時輿論及社會各界對淫審制度

的不滿，還似乎有意迴避檢討當時出漏百出的根本原因。因此，檢討文

件只著公眾討論如何加強淫審委員的代表性，卻從不披露現任三百多位

淫審委員的宗教背景、界別、所屬團體、性別、年齡、任期等資料供公

眾作審閱和討論的基本材料。在資料嚴重殘缺下，公眾無從得知現時淫

審委員的組成是否傾斜向某一宗教背景的人士、又是否高度集中於某一

個年齡層等。 
6. 局方在文件中反覆稱色情傷害兒童及青少年心智，但關於色情對青少年

影響的研究結果不一，未有定論。然而，去年一份由地本學者黃結梅博

士所做的研究顯示，從 1990 年至 2005 年這 16 年間，青少年因非禮或強姦

而被捕的數字無明顯上升的趨勢，每年仍然徘徊在 200 多宗上下1。換言

之，互聯網在 90 年代初開始逐步普，至今絕大多數兒童及青少年使用的

電腦都接連到互聯網的年代，接觸色情資訊的機會增加並沒有製造更多

青少年干犯性罪行的個案。相反，黃博士在研究中發現，有觀看色情品

的青少年較沒有觀看的更會尊重女性在性事上的自主。換言之，色情有

助培養性別平等的態度。這是檢討淫審制度時最起碼的知識。 
7. 十分一會倡議將現時淫審處行政與司法權二分，淫審處只保留行政分類

的功能，而司法權則交由法庭。有反對意見認為交由法庭，便意味由一

位法官去判斷社會道德禮教，難有代表性。然而，社會道德禮教並非以

人數多寡來決定，應以法治精神和人權原則作為標準。現時淫審處在接

到轉介物品時，先進行閉間的初次評級，在通知物品管有人後限定時期

內若無覆核要求，則初次評級便自動變成最終評級。這個程序有違普通

法要求法律公義必須彰顯於人前和無罪推定的法律精神。第一，進行初

次評級時，物品管有人無法就評級提出觀點抗辯，淫審委員在沒有對辯

的情況下往往只按自己的道德好惡為物品評級。正如高等法院在唐世豪

訴淫褻物品審裁處一案中指出，由於初次評級帶有法律後果，所以不能

以粗疏行政程序來處理，必須嚴格貫徹法治精神。黑箱作業的初次評級

有違法律公義必須彰顯於人前的原則，亦剝奪事主為自己權利辯護的合

理機會，理應廢除。第二，若物品管有人不服初次評級，可申請覆核，

但淫審處無需要就被次評級給予理由，物品管有人根本在毫無資料下要

為自己辯護。雖可動用豁免條款，但舉證的一方卻落在物品管有人，努

力為自己的清白作證。這程序違反了普通法無罪推定的法律精神。十分

一會認為將司法權交回法庭作公開公正的審訊，才可糾正現在於淫審法

                                                 
1 黃結梅 「走出道德恐慌 再思色情品對青少年人的影響。」青年研究學報 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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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中法律不公的情況。控方雖在庭上公開指出存疑的物品哪部份屬於淫

褻不雅，而物品管有人在開庭前便能掌握控罪內容，並據此準備答辯，

更可在需要時傳召專家證人作供。因接獲投訴，由影視處轉介或其他法

庭或裁判官轉介而進行的初次評級需在公開的法庭內進行。 
8. 另外，十分一會認為，在法例條文內定立因文學、藝術、科學及其他有

關公眾利益作為豁免理由仍未足以保障言論和資訊流通的自由。十分一

會倡議將豁免理由變成對所有呈交物品的推定。換言之，任何呈交的物

品在評級前需先被假定為擁有文學、藝術、科學或其他公眾利益的價

值。 
9. 十分一會強烈要求取消第三類「淫褻」物品的分類。現行法例規定被評

級為第三類別的物品一律禁止出版。我們認為禁止出版比規管物品的出

版方式對《基本法》賦予的資訊流通自由的侵害更加嚴重，在沒有證據

證明物品會構成實際和嚴重的傷害時，政府和法律均不應介入私人喜

好。有反對意見或會指出兒童色情對兒童構成實質傷害，但本港已定立

獨立於《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的防治兒童色情法規，而涉及兒童

色情的案件均不需將兒童色情物品轉交淫審處作評級。十分一會認為現

行的第三類「淫褻」類別的設立不但歧視小眾的性喜好，更將大眾平常

性活動的文字、聲音或圖像呈現，一概列為禁止以任何形式發布的「淫

褻」物品，實屬荒謬。另外，「不雅」針對的對象是 18 歲以下人士，但

「淫褻」則針對所有人，包括成人。這無疑是政府粗暴介入成人的私隱

權，取替成年人做獨立的道德判斷。 
10. 十分一會反對強制互聯網供應商提供過濾軟件。第一，我們憂慮法例賦

予互聯網供應商過大權力，於編制過濾軟件的黑名單時，將正面的、健

康的性資訊錯誤攔截，侵害公眾獲取資訊的憲法權利。第二，從過濾軟

件刪除被錯誤攔截的網站的機制仍然不清，無辜被封鎖的網站無從申

訴。第三，以立法方式強制互聯網供應商提供過濾軟件，令網站內容在

並未發布前便自動按過濾軟件的黑名單或關鍵詞分類和封鎖，本質上與

要求書刊於出版前送檢無異，與現行淫審法規強調不作預先審查相悖。 
11. 十分一會認為有關過濾軟件一事，政府實無角色。加裝與否，應由家長

與兒童及青少年經協商後自行決定，而兒童及青少年的享有資訊自由的

權利應作為考慮的前提。 
12. 十分一會認為現時刑罰過重。違反法例就不同級別物品的出版限制，相

較其他罪行所做成的傷害實在極度輕微，但現時的刑罰卻不合比例地

高，有違公平量刑的原則。 
13. 十分一會倡議影視處應推廣對色情寬容的教育工作，停止資助一些旨在

煽動公眾動輒投訴的團體。對不同性表達展現寬容的態度，是一個多元

社會應有的表現和持續奮鬥的目標。 
曹文傑 (小曹) 

香港十分一會副會長 
19-11-2008 


